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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主席缺席，副主席卡马拉女士（利比里亚）

主持会议。

上午10时15分开会。

议程项目138(续)

联合国经费分摊比额表(A/66/668/Add.11)

代理主席（以英语发言）：我谨按照惯例提请

大会注意文件A/66/668/Add.11。秘书长在文件中通

知大会主席，自其载于文件A/66/668/Add.10的信件

印发以来，瓦努阿图已缴付必要款项，将其拖欠会

费减至《宪章》第十九条规定的数额以下。

我是否可以认为，大会已适当注意到该文件所

载的情况？

就这样决定。

议程项目113(续)

选举各主要机构成员以补空缺

(c)选举国际法院五名法官

秘书长的备忘录(A/66/766)

秘书长的说明(A/66/767和A/66/767Add.1)

秘书长的说明(A/66/768)

代理主席（以英语发言）：大会将着手选举国

际法院一名法官，以接替因辞职（自2011年12月31

日起生效）而任期未满的前副院长奥恩·肖卡特·

哈苏奈法官(约旦)。

我谨提请成员们注意摆在大会面前的与本次选

举有关的文件。文件A/66/766载有秘书长关于法院

目前的组成以及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须遵循的选举程

序的备忘录。

文件A/66/767载有由各国家团体在规定的提出

提名时限内、即最迟在2012年4月2日之前提名的候

选人名单。在这一方面，法律顾问通知我，在提名

候选人的规定期限之后，若干国家团体提交了下列

额外提名（所有提名均与文件A/66/767所列其他国

家团体已经提名的一名候选人有关），即也已经由

智利和斯洛文尼亚国家团体提名的达尔维·班达里

先生(印度)。

我还谨提请成员们注意文件A/66/767/Add.1

所载的秘书长的说明，他在其中通知大会，黎巴嫩

国家团体已决定撤回对加勒卜·加内姆法官（黎巴

嫩）的候选人提名。

联合国 A/66/PV.10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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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会面前还摆着文件A/66/767，其中载有各国

家团体所提名的候选人简历。

本次选举将根据《国际法院规约》、特别是第

二条至第四条和第七条至第十二条以及大会议事规

则第一五〇条和第一五一条举行。

我要证实，现在，大会及安全理事会将根据《

规约》第八条各自独立选举国际法院一名法官以补

空缺。

《规约》第二条规定，法官应不论国籍,从品格

高尚,并在各本国具有最高司法职位的任命资格或公

认为国际法的法学家中选出。

第九条规定，选举人不独应注意被选人必须各

具必要资格,并应注意务使法官全体确能代表世界各

大文化及各主要法系。

根据《规约》第十条第一项，候选人在大会和

安全理事会皆得绝对多数票者应认为当选。

联合国一向把“绝对多数”一词解释为所有选

举人的多数,不论选举人是否投票或获准投票。大会

的选举人为其所有193个会员国。因此,在本次选举

中,97票即构成大会的绝对多数。

只有选票上列名的候选人才有被选资格。大会

和安全理事会的选举人在选票上其要选的候选人姓

名旁边打上“×”记号。每个选举人只可投票选举

一名候选人。

如果在第一次投票中，没有任何候选人获得绝

对多数，则须举行其他次投票，直到有一名候选人

获得法定多数为止。根据大会在其1960年11月16日

第915次会议上作出的决定，这些投票将是非限制性

的。

因此，直到一名候选人在大会获得法定多数票

时，才会将大会表决结果通知安全理事会。

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同意我刚才概述的程序？

就这样决定。

代理主席（以英语发言）：我谨提醒代表们，

根据大会议事规则第八十八条，

“在主席宣布表决开始后，除为了与表决

的实际进行有关的程序问题外，任何代表不得

打断表决的进行”。

因此，任何宣布，包括关于撤回候选资格的宣

布，应在表决程序开始之前，也就是说在宣布表决

程序开始之前做出。此外，选票将只分发给直接坐

在各国国名牌子后面的代表。

我们现在开始表决程序。现在分发选票。

请代表们只使用现在分发的这些选票，并在

选票上其希望选举的候选人姓名左边打上“×”记

号。只可投票给选票上列名的那些候选人。

应主席邀请，Bardijn女士(比利时)、赖希女士

(匈牙利)、坦布南女士(印度尼西亚)、斯维尔女士(

沙特阿拉伯)、Maduhu女士(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)和

Noetinger女士(乌拉圭)担任计票人。

进行了无记名投票表决。

上午10时30分会议暂停，上午10时55分复会。

代理主席（以英语发言）：表决结果如下：

选票总数:180

无效票数:0

有效票数:180

弃权票数:0

出席并参加表决会员国数:180

法定三分之二多数:97

所得票数：

达尔维·班达里先生(印度)122

弗洛伦蒂诺·费利西亚诺先生(菲律宾)5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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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尔维·班达里先生(印度)在大会获得了绝对

多数票。

我已将表决结果通知了安全理事会主席。

我收到了安全理事会主席的来信，其内容如

下：

“我谨通知你，在于2012年4月27日专门

为选举国际法院一名法官以填补于2011年12月

31日出现的空缺而举行的安全理事会第6763次

会议上，达尔维·班达里先生(印度)获得了绝

对多数票。”

经过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各自独立表决，达

尔维·班达里先生(印度)均在两机构获得法定多

数票。因此，他当选为国际法院法官，任期自今

天、2012年4月27日起，于2018年2月5日届满。我谨

借此机会对他的当选表示大会的祝贺。我也要感谢

计票人的协助。

我是否可以认为，大会希望结束对议程项目113

分项目(c)的审议？

就这样决定。

上午11时散会。


